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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董必武收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署条例草案（初稿）讨论意见汇
辑》（下称《意见汇辑》），共三册，经家属捐赠，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意见汇辑》的编写体例为：将所有讨论意见分为“一般性意见”和“对条文
修改意见”；“一般性意见”又分为“名称”“结构”和“问题”。

讨论意见除了一些对条例结构的建议和文字性修改意见，主要涉及领导
体制、法律监督范围、总检察长制、人员任免、行使职权的程序等方面。有的意
见得到采纳，最终在立法上体现，例如取消草案中规定的总检察长设置，贯彻
民主集中制原则，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在检察长
领导下处理有关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

《意见汇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编印，是 1954 年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的重要立法史料。

（文字：骆贤涛）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署条例
草案（初稿）讨论意见汇辑》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片提供：中国国家博物馆）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杨铭

曾因做“私家侦探”泄露公民个人
信息两次入狱的叶某甲，刑满释放后
偶然了解到，在民间借贷诉讼中原告
有大量查询债务人个人信息的需求，
这让他再次看到了“商机”，忍不住重
操旧业。

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检察院提
起公诉，叶某甲等 4名被告人因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获刑。叶某甲等人的刑
事判决生效后，温州市检察院依法向
温州市中级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近日，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
诉讼请求，叶某甲被判依法赔偿公益
损害赔偿金 808 万元，并对其侵害个人
信息权益的行为在市级以上媒体向社
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法务公司的“秘密”

2018 年初，陈某成立了一家科技
公司。后因经营不善，经股东们商议后
决定转型为法律服务公司，主要业务
为通过电话催收、民事诉讼等方式帮
客户追讨欠款、债务。然而，在对接客
户民事诉讼需求时，陈某发现，很多客
户仅知道对方的名字或者电话，没有
对方更详细的身份信息，这导致法院
无法立案，客源最终流失。

在一次饭局上，陈某向自己从事
法律行业的朋友倾诉了这个困难，朋
友便向他推荐了一个能够查询公民个
人身份信息的微信账号——“某查”。
见陈某对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有所担
忧，朋友安慰他说，“这是能做成生意
的‘潜规则’，是业内尽人皆知的灰色
地带。”

为 了 留 住 客 户 ，陈 某 添 加 了“ 某
查”的微信号，并尝试着按照对方要求
提供了讨债对象姓名及电话号码。没
过多久，对方就将讨债对象的照片、身
份证号码、户籍地等详细信息一一发
来。用这些信息写好诉状后，案件顺利
立案。

就 这 样 ，2022 年 7 月 至 2023 年 5
月期间，陈某以每条信息 500 元的价格

向“某查”非法查询、购买公民个人信
息，并以“信息咨询费”的名义向客户
收取 1000 元的查询费用，从中赚取差
价。2023 年 6 月，公安机关接到陈某公
司的一名员工举报，遂对该公司立案
侦查。

顺藤摸瓜牵出“私家侦探”

陈某到案后，公安机关顺藤摸瓜
查获了“某查”微信号背后的叶某甲及
其犯罪团伙。2023 年 9 月，叶某甲等人
落网。

原来，叶某甲曾从事过“私家侦
探”调查工作，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
信息，于 2011 年、2013 年两度获刑
入 狱 。 2020 年 6 月 ， 出 狱 后 本 决 定

“金盆洗手”的叶某甲，偶然得知部
分讨债公司在为客户提供民间借贷诉
讼 服 务 时 有 查 档 的 需 求 。 金 钱 诱 惑
下，叶某甲通过此前获取的信息“资
源”开始“重操旧业”，注册了“某
查”等多个微信号。

为了发展更多潜在客户，叶某甲
还将自己的堂弟叶某乙和堂妹叶某丙
也拉入伙，并雇用许某为他“养号”、推
广，在保证注册的多个微信账号具有
活跃度等前提下，添加大量好友并推
送“某查”的业务广告。同时，叶某甲还
在金三角地区、重庆、福建等多地租房
布点，雇用李某等人通过境外社交平
台的上家查询信息，并反馈给相应的
客户。

随着团伙成员的规模不断扩大，
叶某甲的业务也不断拓展。从最初只
能根据手机号查询到号码主人的身份
信息，到后来可以查询公民名下房产、
银行卡财产信息、公民的民政婚姻登
记信息等等。根据客户所需的信息内
容，叶某甲的收费金额也有所不同，每
条信息标价在 200元至 1500 元不等。

经 查 ，2020 年 6 月 至 2023 年 8 月
期间，叶某甲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接
受多人委托，查询包含身份证号码、户
籍照片地址、婚姻登记信息、银行卡
号、银行存款、房产信息等公民个人信
息，非法获利共计 808万余元。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民双
重追责

2023 年 11 月 10 日，公安机关将叶
某甲、叶某乙、叶某丙、许某 4人移送龙

湾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因叶某甲手机、微信小号众多，为

准 确 计 算 叶 某 甲 等 人 的 非 法 获 利 情
况，承办检察官多次引导公安机关开
展补充侦查，固定犯罪证据、深挖交易
链条，仔细审计多个平台账号的资金
流水总额，最终将叶某甲等人的犯罪
金额由 368.7 万余元增加认定为 808 万
余元。

陈 某 及 其 公 司 被 移 送 审 查 起 诉
后，因其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较
少，并未造成公民个人信息的进一步
扩散，犯罪情节较轻，且该公司已退出
全部获利，检察机关遂依法对陈某及
其公司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2023 年 12 月 28 日，龙湾区检察院
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叶某甲
等 4 人提起公诉。次日，法院开庭审理
并作出判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分别判处叶某甲、叶某乙、叶某丙有期
徒刑四年二个月至一年不等，并处罚
金 720 万元至 4.4 万元不等；判处许某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 1.25 万元。一审判决作出后，4 名
被告人均未上诉。

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的过
程中依法对潜逃在境外的同案犯李某
进行立案监督。经承办检察官多次释
法说理、公安机关多次劝返后，李某最
终回国自首，并自愿认罪认罚。今年 1
月 22 日，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3
万元。

叶某甲等人的刑事判决生效后，
龙湾区检察院认为，叶某甲的行为导
致 众 多 不 特 定 公 民 的 个 人 信 息 被 泄
露，且仍存在被传播、买卖的风险，严
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今年 6 月 18
日，温州市检察院依法向温州市中级
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近日，温州市
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后当庭作出上述判
决，该判决现已生效。目前，公安机关
正在进一步侦查为叶某甲等人提供公
民个人信息的上家。

“私家侦探”的“黑生意”破产了
大肆搜集、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牟利，一犯罪团伙接受法律审判

本报讯 （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黄黎明） 睡梦中的王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会在
家遇上劫匪，还差点丢掉性命，更令她没想到的是，作案的竟是自己的熟人。近
日，湖北省秭归县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批准逮捕了犯罪嫌疑人谭某。

今年 9 月 28 日，谭某从外地返回秭归老家。一路上，想到自己被拖欠的账款
迟迟要不回来，还身负几万元外债，家中经济压力巨大，谭某生出了弄点“快
钱”的歪心思。由于之前偶然得知朋友王女士在床铺下藏了十几万元现金，加之
王女士的丈夫最近正在住院，家中只有王女士一人，谭某便将她的家定为作案
目标。

来到王女士家门前，谭某打算先用竹竿举起事先准备好的衣物遮盖监控，几
次尝试未果后索性直接用竹竿将房梁上的监控探头彻底转向。为防止被王女士认
出，谭某还关闭了电闸。由于王女士睡觉前只是将大门内侧的铁制插销插好而未
上锁，谭某仅仅推了几下便顺利将门打开。进入室内后，初次作案的谭某并没有
立即实施犯罪。由于过于紧张，他在一楼堂屋和王女士卧室门外来回走动，迟迟
不敢下手，徘徊挣扎近 3个小时后，谭某进入了王女士卧室。

黑暗中，谭某紧张地在床铺上翻找现金，不料，王女士却忽然从睡梦中惊
醒。担心王女士喊叫呼救吸引来更多的人，谭某赶忙用被子捂住了王女士的脸，
并通过用胳膊压胸前、用手掐脖子等方式阻止其呼救、反抗，持续一分钟之后，
见王女士呼吸微弱、不再挣扎，谭某才将她松开。用手机电筒查看王女士情况，
确认她只是陷入昏迷状态，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之后，谭某重新开始翻找钱款。

最终，谭某从王女士床铺下找到了三沓捆好的 100 元面额的现金约 2.9 万
元，并在离开时关好门、打开电闸，将一切恢复“正常”。随后，谭某连夜驱车
前往宜昌城区，将作案时身着的衣物等丢弃在途中高速桥下的垃圾桶后赶往外
地，直至 9月 30日被公安机关抓获。

10 月 7 日，公安机关将谭某移送秭归县检察院审查逮捕。该院审查后认为，
谭某因一时贪念实施了盗窃行为，形式上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但在犯罪过程
中，为避免罪行败露，其采用捂脸、压胸、掐脖子等方式阻止被害人呼救，致被
害人王女士昏迷且受伤、淤青，因此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近日，秭归县检察院
以涉嫌抢劫罪对谭某批准逮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深夜入室的劫匪竟是熟人
盗窃过程中使用暴力，男子因涉嫌抢劫罪被批准逮捕

相关链接

他是神勇无比的名侦探“何南”，跟踪、偷拍、蹲点，甚至购买个人
信息……只要钱到位，什么“真相”都能搞到手？

所谓“私家侦探”在业务范围、调查手段、信息使用等方面或存在违法情
形，不仅侵犯他人隐私权，还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若故意散播他人隐私用于要挟被调查者，还可能涉嫌敲诈勒
索罪。

公民个人信息不是任何人的赚钱“金矿”，切莫肆意偷拍
跟踪、发布散播，或售卖他人个人信息，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
制裁。 （桑巍 韩甜 余冬阳）

“私家侦探”的代价

媒融 野视

□本报通讯员 刘传丽 游鑫洋

快递盒中的货物被“狸猫换太子”，买
卖双方和快递公司均矢口否认，真相如何？
日前，经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以盗窃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2万元。

“您有价值 12900 元的理赔申请，请及
时处理！”

自 2023 年 12 月起，每隔一段时间，某
快递公司都会收到一笔价值万元左右的理
赔申请，而理由出奇的一致——被客户拒
收的台球杆，寄回后发现被调包了。

该快递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订
单的退货方都指向同一人——杨某。快递
公司随即报警，但与此同时，杨某的把戏还
在上演……

今年 3 月 2 日，重庆一小区内，快递员
将杨某的货物送上门，不出所料，杨某再次
提出先验货。

“我没拿剪刀，等我回屋拿一下。”话音
未落，杨某自然而然地转身进了门，借着半
掩的大门，背过身挡住了快递员的视线。与
此同时，杨某的手也没闲着，火速将网购的
台球杆抽出放在门后，并将自己事先准备
好的假货塞入快递盒中。

一番操作完毕，杨某转过身淡定说：
“货不对板，拒收！”

这样的把戏杨某已经用了数次，想来这
次也不会失手。然而，就在杨某正得意之时，
四周等待的警察迅速冲出，杨某的网购“调
包计”被抓了个现行。

到案后，杨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经查，自 2023年 12月起，杨某先后 6次采
取上述方式调包了 9 支台球杆。今年 6 月 7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将杨某移送江北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证据齐全、口供清晰，案件办理很顺

利。但如何在办理案件的同时保护企业、挽
回企业损失？为此，江北区检察院检察官朱
仙珍多次与杨某及其家人沟通并释法说
理，最终，杨某家人退赔了快递公司全部经
济损失并取得谅解。日前，经该院提起公
诉，法院审理后作出上述判决。

“快递行业属于新业态的一种，为了尽
量消除行业发展的安全隐患，我们对近年
来办理的类似案件进行梳理，发现该快递
公司并不是第一次受害，快递公司内部管
理也许存在问题。”朱仙珍说道。为了更好
地帮助企业找到症结所在，她跟随快递员
沉浸式体验送货、退货流程，逐渐发现了公
司的管理漏洞。

8 月 9 日，江北区检察院向该快递公司
发出了检察建议书。收到检察建议书后，该
公司高度重视，从人员培训、机制建设等方
面开展整改，不仅加强对快递员的岗前培
训和日常教育，规范快递员的揽件、运输、
收件等行为，还加大了对可疑包裹的风险
研判力度，并对理赔机制和相关程序进行
梳理、修正。

“对人员、快递包裹的管理完善后，公
司的被投诉率和快递出错率也下降了。”近
日，朱仙珍电话了解到该快递公司的最新
情况。

遭拒收的快递，被谁调了包？

姚雯/漫画


